
  

江苏海洋大学电子工程学院疫情防控期间 

研究生学籍学位管理工作的实施方案 
 

鉴于目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和开学时

间的推迟，为确保研究生学籍、学位管理工作平稳有序进行，

按照教育部、省、市和我校相关部署要求，并结合电子工程

学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疫情防控期间研究生学籍学位管理工

作实施方案。 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 

学院成立疫情防控期间研究生学籍学位管理工作领导

小组，全面负责研究生培养工作有序、有效开展，并对培养

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监督和指导。 

组  长：龚成龙  马志同 

副组长：宋永献  杨瑞  张玲 

成  员：刘瑞明  孙巧榆  朱希荣  洪露  田锦明 

秘  书：户彩凤  顾恒铭 

二、学籍管理工作 

根据疫情防控情况及学校总体部署，适当延长 2020 年

春季学期研究生学期注册、学籍处理及毕业时间。研究生休

学、复学等学籍异动申请可网上受理，疫情结束后补交纸质

材料。 

三、学位论文与学位申请工作 

1. 确保在不影响研究生顺利毕业的前提下，按照学校统



  

一部署，在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、中期考核、论文评审、答

辩、学位授予等工作安排方面做出相应的延迟调整。具体通

知和时间安排学院会根据学校通知统一部署，也请大家及时

关注研究生处网站、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和 OA 办公系统上

学校推送发布的信息。 

2. 根据学校要求，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，导师

应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加强对研究生的远程指导，合理布

置学习和科研任务。为拟申请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提供

切实有效的帮助，勉励研究生尽可能按原定计划完成学位论

文研究、写作与修改工作。要提醒研究生通过微信、邮件和

电话等多种形式主动加强与导师联系，及时汇报科研课题和

学位论文进展情况。 

3.  2020 届毕业研究生按照申请学位工作流程，通过“研

究生管理信息系统”完成学分自查、论文评审预报名工作。

在当前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，不仅注重疫情防控，也要保证

研究生培养质量，学院严格按照《江苏海洋大学研究生学位

论文抽查办法》及《江苏海洋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办法》

进行管理。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原则上均应安排在 5 月 20 日

以后进行，学校不鼓励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举行研究生学位

论文答辩会。根据疫情防控实际情况，确因疫情不能到校参

加答辩的研究生，可以向学院提交远程视频答辩申请，经批

准后可通过相关平台或软件完成答辩工作。答辩委员会可适

当调整人员组成，原则上不邀请外地专家参加（不包括矿大

联合培养研究生）。 



  

4. 省教育厅组织相关企业，面向全省高校师生免费开放

学术论文查阅及查重检测等权限（详见苏校防组【2020】18

号），导师应积极动员研究生充分利用我校图书馆数据库资

源阅读和搜集相关文献。 

四、相关要求 

各位导师、研究生应高度重视、全力配合，导师应结合

当前的实际情况，合理安排研究生学习、科研以及相关培养

工作，切实履行好相关职责、统筹协调，加强管理。学院会

加强研究生培养的强化监督工作，确保学位论文授予质量。 

五、其他 

联系人：户彩凤（18936665601）。 

本通知未尽事宜由电子工程学院负责解释和说明。 

江苏海洋大学电子工程学院 

2020 年 2 月 20 日 

 

 

 

 
 


